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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 113 年第 1 次錄事約僱人員甄選簡章 

 

壹、依據：依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 

貳、錄取名額：正取 1名，視成績酌增備取數名。 

參、甄選報名資格：  

一、中華民國國民且無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6條、第 28條各款所列不得

為公務人員情事且符合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21 條

第 1項之規定。 

二、公立或經立案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具證書或資格證明文件。 

三、嫻熟電腦文書作業(公文寫作、word、excel、powerpoint等)，電

腦中文輸入每分鐘達 40個字以上。 

四、具相關工作經驗及曾任職公職機關者尤佳。 

 

肆、報名日期及方式 

一、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 112年 12月 25日（星期一）止。 

二、報名方式：  

(一) 112年 12月 25日（星期一）前以掛號郵遞報名或於上班時間內

送達本署服務中心收文，以郵戳或本署收文戳章為憑，逾期概不

受理，信封上註明：「應徵約僱人員字樣，收件地址：708203

臺南市安平區健康路三段 310號，收件人：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

人事室收。 

(二)為加速辦理效能，報名表 word電子檔請先以 E-mail傳送至本署

人事室信箱 ddwang1121@mail.moj.gov.tw，主旨統一為「臺南地

檢 113 年第 1 次錄事約僱人員甄選報名表-姓名」。本甄選報名

仍以郵戳或本署收文戳章為憑，未依上開期限送達報名表件者，

恕不受理。 

三、報名應檢附表件：請至本署網站∕電子公佈欄∕最新消息人事公告

中下載，所附證件影本均請加註「與正本相符」並蓋章。 

（一）報名表 1份：應黏貼最近 1年內 2吋正面半身脫帽照片 1張，

及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各 1份。 

（二）最高學歷證件影本：持國外學歷者，需檢附「駐外單位驗證後

之學歷證件」及「中譯本」，未檢附者視同資格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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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經歷證明影本(無則免附) 。 

 (四) 退伍證明影本：男性已服兵役者，繳交退伍證明文件，免役者

附免役證明。 

（六）身心障礙手冊證明影本(無則免附)。 

 (七) 簡要自傳 1份。 

四、注意事項： 

    為免影響自身權益，報名表各欄請應考人自行填妥，應附繳之表

件，請仔細檢查後再寄出，如有資料不齊、影印不清或資格不符者，

不予受理，恕不通知及退還。 

 

伍、甄選方式及榜示日期 

一、甄選方式： 

 (一)經書面審查符合資格者參加甄試，應試時先實施打字測驗，測驗 

     合格者進行面試。打字測驗電腦中文輸入每分鐘達 40個字以 

     上為合格。 

(二)打字測驗可採「看打」或「聽打」，需「聽打」者請自備耳機， 

    本署不供應耳機。本署提供打字測驗輸入法有新注音、倉頡、大  

    新倉頡、大易、無蝦米、速成及自然輸入法，如有其他需求請自 

    行準備相容於 windows 10 的輸入軟體或設備，並提前預留安裝 

    時間應試。 

二、甄試日期及地點： 

 (一)暫定 112 年 12 月 28 日（星期四）上午 9 點起於本署舉行甄試，

甄試時間視甄試人數調整，參加甄試名單及時間預定於 112年 12

月 27日（星期三）公告於本署網站。 

 (二)甄試日期時間如遇天然災害或不可抗力之因素，致需作變更時亦

同，請密切注意，本署不另行以書面通知或函復，請務必主動查

詢。 

三、應試證件：應試者請攜帶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正本供查驗。 

四、榜示日期：預定於 113年 1月 2日（星期二）公告，請至本署網站

電子公佈欄查詢。 

陸、工作項目：辦理文書、打字、整卷、歸檔、佐理檢察相關行政業務及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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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工作地點：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臺南市安平區健康路三段 310號） 

捌、僱用規定 

一、本次甄試錄取人員經通知報到而未於期限內報到者，以棄權論，並撤

銷錄取資格，另通知下一順位人員遞補之。 

二、備取人員於候用期間遇有正取無法報到或同職稱需約僱人員代理職務

時，按候用順序依序通知進用，候用期間自錄取公告日起 1年內為限，

如仍未僱用者，即喪失僱用資格。。 

三、錄取後於報到日應繳驗證件正本，驗畢退還，如有資格不符或證明文

件虛偽不實者，縱因甄選前未能察覺而錄取，仍應予無條件撤銷錄取

資格或解僱，並追究相關法律責任。 

四、錄取人員於受僱時應簽訂契約，報酬依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

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約僱人員報酬標準表」支給三等 220 薪點，按

行政院訂頒 109年薪點折合率 129.7計算，折合新臺幣 28,534元。 

五、僱用期間自報到日起一年內或至僱用原因消失之前一日止；僱用原因

消失或期限屆滿應予解僱，不得異議或以任何理由要求留用或救助。 

六、受僱期間應遵守工作指派，如因工作不力、違反契約者，應即解僱。

另如遇經費短絀、業務精簡，或所佔職缺經上級機關另為其他處分或

遇法令、政策修訂致無法進用時，不得異議及以任何理由要求留用或

救助。 

玖、本甄選簡章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規定辦理。 

拾、如有報名方面疑義，請於上班時間洽本署人事室。聯絡電話：06-2959731

轉分機 6303（王先生）。 

 


